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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悉，公司下属子公司

天津东方雨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获得政府补助 24,510,000.00元人民币。
前述补助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22.66%，补助形式为现金，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具有可持续性，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补助已经实际收到相关款项。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

补助的类型，上述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金额24,510,000.00元人民币。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收到的上述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
法分期计入当期损益；公司收到的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其他收益并计
入当期损益。对于货币性资产的政府补助，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具体会计
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的取得预

计对公司 2025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 24,510,000.00元人民币，全部计入其他
收益。以上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利润总额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

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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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上海黄浦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为江苏银行上海黄浦支行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技术公司”）之间签订的主合同项下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前述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后满三年之日止。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10,000万元。

2、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芜湖
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浦发银行芜湖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东
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东方雨虹”）之间主合同项下一系列债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
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不超
过等值人民币6,000万元。

3、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深圳
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东
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工程公司”）之间主合同项下一系列债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
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不超
过等值人民币5,000万元。

4、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西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莱西支
行”）签署《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建设银行莱西支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
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东方雨虹”）之间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

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

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

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5、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徐

州分行”）签署《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国内贸易融资担保保证合同》，公司为邮储银行徐

州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卧牛

山”）之间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年 5
月13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60亿元的担保，其中对上海

技术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200,000万元，对芜湖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10,000万元，对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50,000万元，对青岛东方雨虹的

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60,000万元，对徐州卧牛山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6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9日、2024年5月14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2）。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余额为69,409.61万元，其中
16,409.61万元为 2024年 4月 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年 5
月13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
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53,000万元为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
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上海技术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47,000万
元；公司对芜湖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46,900万元，其中10,000万元为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36,900万元为 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芜湖东方雨虹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为 73,100万元；公司对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2,000万元，均为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深圳工程
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8,000万元；公司对青岛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53,000万
元，其中15,000万元为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
保余额，38,000万元为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
保余额，因此，青岛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22,000万元；公司对徐州卧牛山
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因此，徐州卧牛山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60,00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上海技术公司的担保金额为79,409.61万元（其中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6,409.61万
元，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53,000万
元，本次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37,000万元；公司对芜湖东
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52,900万元（其中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
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0,000万元，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
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36,9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6,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为 67,100万元；公司对深圳工程公司的担保金额为7,000万元（其中 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000万元，本次担保金
额为5,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3,000万元；公司对青岛东方雨虹的担保金
额为56,000万元（其中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
保余额为 15,000万元，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
保余额为38,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19,000万
元；公司对徐州卧牛山的担保金额为8,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52,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07年5月22日；
2、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大道5158号；
3、法定代表人：李鲁湘；
4、注册资本：16,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保温
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防腐材料销售；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非金属矿及
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上海技术公司99.69%的股权，股东游金华持有上海技术
公司0.31%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上海技术公司资产总额2,634,408,958.18元，负债总额

2,312,476,004.38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84,662,922.22元，流动负债总额 1,827,646,
728.22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321,932,953.80元，2024年实现营业
收入1,409,747,896.98元，利润总额62,176,220.60元，净利润52,545,356.41元。上海
技术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6级。

8、上海技术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芜湖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年8月29日；
2、注册地址：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峨溪路5号；
3、法定代表人：吴士玮；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保温材料销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涂料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隔热和隔音材
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建筑用石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石油制品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机械
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特种设备出租；防腐材料销售。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芜湖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芜湖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120,287,597.22元，负债总额

664,440,152.51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80,136,986.30 元，流动负债总额 377,554,
126.09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455,847,444.71元，2024年实现营业
收入906,949,868.16元，利润总额78,719,076.78元，净利润67,517,570.46元。芜湖东
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8级。

8、芜湖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深圳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11月6日；

2、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滨河大道与泰然九路交汇东北角

处万科滨海置地大厦十八层01、02、03、04号；

3、法定代表人：李勇；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防水补漏工程、建筑工程的施工（持有效资质证

经营）；防水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材料的研究、开发、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及

出口；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商务辅助服务和其他现代服

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深圳工程公司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深圳工程公司资产总额 608,437,945.21元，负债总额

512,459,979.50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511,274,375.21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95,977,965.71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531,024,
778.83元，利润总额-25,872,261.37元，净利润-19,804,821.79元。深圳工程公司最

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9级。
8、深圳工程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名称：青岛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05月26日；
2、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友谊路1号；
3、法定代表人：潘武成；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轻质建筑材

料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水泥制品制造；建筑材料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涂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
设备制造）；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企业管理；住房租赁；
土地使用权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青岛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青岛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311,281,079.18元，负债总额

1,167,694,441.48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90,161,726.45元，流动负债总额 875,346,
248.25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143,586,637.70元，2024年实现营业
收入1,131,471,530.83元，利润总额75,323,880.10元，净利润64,565,538.73元。青岛
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6级。

8、青岛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公司名称：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5年12月27日；
2、注册地址：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纬七路9号；
3、法定代表人：李佳；
4、注册资本：10,002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制造建筑防水卷材；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绝热材料、建

筑涂料、砂浆材料、密封粘结材料、橡胶制品、密封制品、建筑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
销售、技术服务；防水工程施工、防腐保温工程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徐州卧牛山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徐州卧牛山资产总额1,399,836,281.74元，负债总额 1,

107,664,763.14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1,107,204,608.88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292,171,518.60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144,
785,504.57元，利润总额 144,931,399.63元，净利润 123,157,974.86元。徐州卧牛山
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7级。

8、徐州卧牛山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江苏银行上海黄浦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

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
期间均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
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
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3、担保金额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承担的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4、保证范围
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以

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
而发生的费用。

（二）公司与浦发银行芜湖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3）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
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

民币陆仟万元整为限。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

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

证金。

（三）公司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3）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

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

民币伍仟万元整为限。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

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

证金。

（四）公司与建设银行莱西支行之间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西支行

1、担保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后三年止。（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

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若发生法律法规

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

日后三年止。

3、保证范围及担保金额

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

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

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五）公司与邮储银行徐州分行之间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国内贸易融资担保保

证合同》

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行

1、担保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

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

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可

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计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

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金额为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1）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乙方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

及其他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交易费用、汇率损失、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

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费用以及因债务人/被担保人违约而给乙方造

成的损失和其他应付费用。（2）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乙方支付的任何其他款

项。（3）甲方在本合同项下应向乙方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4）如果乙方根据主合同

的约定或者利率变化而调整利率水平、计息或结息方式，导致债务人应偿还的利息、

罚息、复利或费用增加的，甲方对增加部分承担担保责任。（5）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

不应当由甲方承担的费用除外。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

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其中，上海技术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

司持有其99.69%的股权，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且

上海技术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中，该控股子公司的

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611,450.96万元，占公

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52%。其中，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

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03,981.96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24.22%；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7,469万元，占公

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30%。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643,450.96万

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81%。其中，公司及全资、控

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635,981.96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5.51%；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7,469万

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30%。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

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江苏银行上海黄浦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浦发银行芜湖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建设银行莱西支行之间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邮储银行徐州分行之间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国内贸易融资担保保证

合同》；
6、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7、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部分
指数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更新）

提示性公告
建信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建信沪深300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建信富时 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建信易盛郑商

所能源化工期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建信MSCI中国A股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建信中证红利潜力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建信沪深300红利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建信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建信中债

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建信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建信创业板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建信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建信精工

制造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建信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建信央视

财经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建信深证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深证基本

面6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证社会责任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全文和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于 2025年 3月 19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ccbfund.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

费用）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

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3月20日

关于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部
分指数基金指数使用费调整为基金管理

人承担并修订基金合同的公告
为降低投资者的理财成本，经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25年 3月 21日

起，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指数基金指数使
用费调整为基金管理人承担，并相应修订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内容。本次调整后，
基金管理人旗下全部指数基金指数使用费均由基金管理人承担。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基金范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基金全称

建信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建信富时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期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MSCI中国A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红利潜力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沪深300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精工制造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央视财经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建信深证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深证基本面6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社会责任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
建信沪深300增强A

建信富时100指数人民币A
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期货ETF

建信MSCI中国A股指数增强A
建信中证红利潜力指数A
建信沪深300红利ETF

建信中债3-5年国开行A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A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A

建信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
建信创业板ETF
建信上证50ETF

建信精工制造指数增强

建信中证500指数增强A
建信央视财经50

建信深证100指数增强

建信深证基本面60ETF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ETF

基金主代码

515560.OF
165310.OF
539003.OF
159981.OF
007806.OF
007671.OF
512530.OF
007094.OF
007026.OF
006165.OF
512180.OF
159956.OF
510800.OF
001397.OF
000478.OF
165312.OF
530018.OF
159916.OF
510090.OF

二、其他事项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上述调整情况修订各基金基金合同“基金费用与税收”等章

节中的有关内容，并将根据修订的基金合同相应修订各基金的托管协议（如涉及）、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如涉及）等法律文件。同时，本次将对基金管理人

信息进行更新，并视情况对基金托管人信息进行更新。本次修订已履行规定的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修订内容自2025年3月21日起生效，

修订后的法律文件将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cb⁃
fund.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发布，投资者可

登录查阅。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ccb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1-95533）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

负担。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

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

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

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3月20日

以《建信MSCI中国A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内容为例：
《基金合同》章节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
事人及权利义务

修订前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孙志晨

修订后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生柳荣

第十五部分 基金费用
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4、基金的指数许可使用费；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6、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

讼费和仲裁费；7、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8、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结算费用；9、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10、基金的账户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11、基金财产投资运营过程中的增值税；1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
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4、基金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本基金按照基金管理人与标的指数许可方所签订的指

数使用许可协议中所规定的指数许可使用费计提方法支付
指数许可使用费。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费率及支付方法在招
募说明书中列示。

如果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约定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计算
方法、费率和支付方式等发生调整，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
方法或费率计算指数使用费。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按照《信
息披露办法》的规定在规定媒介进行公告。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5－12项费用”，根据有
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
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

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
项发生的费用；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
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

披露费用；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
师费、律师费、诉讼费和仲裁费；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7、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结算费用；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9、基金的账户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
用；10、基金财产投资运营过程中的增值
税；11、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
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
式

……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4－11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
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
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

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
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4、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标的指数许
可使用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得从基金财
产中列支；5、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股东赣州华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赣州摩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股东赣州华古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古投资”）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
三个月内减持不超过2,969,768股，即不超过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1.8482%；股东赣
州摩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摩威投资”）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
起 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不超过 1,638,000股，即不超过公司当前股份总数
的1.0194%。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华古投资及摩威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3月19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份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华古投资

股东名称

华古投资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减持期间

2025.1.22～2025.3.6
2025.3.14

减持均价（元/
股）

11.19
10.20

减持股数（股）

1,606,800
736,450

2,343,250

减持比例（%）

1.0000
0.4583
1.4583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发上市前已发行股份；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
价格区间为10.66元/股-12.23元/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价格区间为10.14元/
股-10.25元/股。

2.摩威投资

股东名称

摩威投资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2025.2.28～2025.3.6

减持均价（元/
股）

11.06
减持股数（股）

1,312,500
1,312,500

减持比例（%）

0.8168
0.8168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发上市前已发行股份；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

价格区间为10.79元/股-11.18元/股。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1.华古投资

股东名称

华古投资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675,000
0

3,675,000

占总股本比例（%）

2.2872
0

2.2872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331,750
0

1,331,750

占总股本比例（%）

0.8288
0

0.8288
2.摩威投资

股东名称

摩威投资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680,000
0

1,680,000

占总股本比例（%）

1.0456
0

1.0456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67,500
0

367,500

占总股本比例（%）

0.2287
0

0.2287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华古投资、摩威投资严
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
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3、华古投资、摩威投资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华古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摩威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001366 证券简称：播恩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3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股东莘县融智兴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7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莘县融

智兴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莘县融智”）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63,353,361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

公司近日收到莘县融智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莘县融智于2025
年 3 月 12 日至 2025 年 3 月 18 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8,185,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6%，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已减持完毕。本次减持后，莘县融智持有公司股份 129,
729,5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4%，莘县融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4,
787,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6%。现将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莘县融智兴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莘亭办事处北安街（政府东邻）

2025年3月12日至2025年3月18日

万达电影

增加□ 减少√

减持股数（股）

18,185,700
18,185,7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不适用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减持比例

0.86%
0.86%

002739
有√ 无□

股东名称

莘县融智

林宁

北京万达文化
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合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47,915,229
147,915,229

0
14,457,831

0
14,457,831
600,016
600,016

0
162,973,076
148,515,245
14,457,831

是√ 否□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莘县融智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比例已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

是□ 否√

是□ 否√

占总股本 比例

7.00%
7.00%

0
0.68%

0
0.68%
0.03%
0.03%

0
7.72%
7.03%
0.68%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29,729,529
129,729,529

0
14,457,831

0
14,457,831
600,016
600,016

0
144,787,376
130,329,545
14,457,831

占总股本比例

6.14%
6.14%

0
0.68%

0
0.68%
0.03%
0.03%

0
6.86%
6.17%
0.68%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股票代码：002739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25-014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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